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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第 15屆第 10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宣布開會 

時間：111年 10月 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地點：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第二會議室 

貳、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參、 主席：李主任委員嘉榮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上次（第 15屆第 9次）會議應辦事項之執行情形 

案 由 一:有關本會勞方委員改派並改選副主任委員一案，提請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請會務單位依規定報主管機關勞動部備查。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1年 7月 22日以台水職福字第 1110000038 

號函報主管機關勞動部，並獲勞動部 111 年 7 月 27 日

勞動福 1字第 1110014259 號函同意備查。(詳附件一) 

決    定:洽悉。 

 

案 由 二:為本會 112年度會員團體保險投保案（111年 10月 1日 

至 112年 9月 30日），提請審議。 

決   議:  

(一) 團險七人小組之缺額，經事業單位及工會推選，請王淑

芳委員、林文裕委員擔任該小組成員。 

(二) 112 年度團體保險保障內容，請增列「意外傷害醫療限

額給付」項目(每一事故理賠上限 3萬元)，餘照案通過

並授權本屆團險小組決定保費及承保公司，請會務單位

依程序及時程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執行情形:詳如本次會議討論提案第一案。 

決    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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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提    案:本公司與中華電信每年簽約合作之監控、傳訊等所繳 

交費用不菲，惟中華電信提供給本公司員工之優惠方

案並無優於市面之資費方案，相較於其他單位如台大

醫院員工享有不降速吃到飽方案 299 元/月，本公司

員工則為 599 元/月，請職福會向中華電信爭取較現

行優惠之方案。(提案人:武委員東梅) 

決 議:請行政處就事業單位主管之公務手機部分與職福會 

就全體會員優惠方案，合力向中華電信爭取更優惠之

行動資費。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中華電信同意本公司比照台電及中油，自 111 

年 9 月 5 日起享月繳 499 元 4G 上網吃到飽不限速之專

案優惠，並以電子郵件轉知全體會員(詳附件二)。另有

關臺大醫院享 299元不限速吃到飽優惠一節，經洽中華

電信表示台大醫院係自建基地台而享該低價優惠，本公

司尚無法比照辦理。 

決    定:洽悉。 

 

陸、 工作報告 

（一） 本會第 15 屆第 9 次職工福利委員會議紀錄業以 111 年

7月 13日台水職福字第 1110000035號函陳勞動部在案。 

（二） 111 年度第 2 季（4-6 月）結婚福利金、生育補助金及

退撫福利金業分別依 111 年 7 月 14 日台水職福字第

1110000032、33、34號函核撥各職工福利委員會轉發在

案： 

1. 結婚福利金：申請總人數 19人，每人 2,000元，合

計核發 3萬 8,000元。 

2. 生育補助金：申請總人數 25人，每人 3,600元，合

計核發 9萬元。 

3. 退撫福利金：申請總人數 60人，每人 1萬 8,000元，

合計核發 10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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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職工子女獎助學金申請案，業於 111

年 8 月 31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分會於 111 年 10 月 10

日前函送本會彙整發放。 

（四） 111 年度中秋節福利經費業以 111 年 8 月 22 日台水職

福字第 1110000042 號函核撥各單位職工福利委員會，

本次核發 5,830人，總金額計 1,166萬元（中秋節福利

金每人 2,000元）。 

（五） 本會 111年度截至 8月底止資產負債表與收支決算明細

表(詳附件三)。 

（六） 統計自 110年 10月 1日至 111年 8月 31日止，同仁申

請新光人壽保險理賠共計 52人次(實際 35人)，理賠金

額合計 438萬 8,000元，詳如下表(單位：元)： 

 壽險 傷害住院 癌症身故/住院 合計 

理賠金額 200萬 30.4萬 208.4萬 438.8萬 

人次 4 20 28 52 

決    定：洽悉，另有關生育補助金之請領應以不限制胎數為原 

則，以因應少子化，鼓勵生育。 

 

柒、 討論提案 

案 由 一：本會 112年度會員團體保險案（111年 10月 1日至 112 

年 9月 30日），由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提

請同意追認。 

說 明: 

(一) 依本會 111 年 6 月 30 日第 15 屆第 9 次委員會議決議

辦理。 

(二) 本會按第 15 屆第 9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報價單與專

案約定書草案，於 111 年 7 月 8 日以台水職福字第

1110000029 號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各會

員公司報價（商品規格均一致），計有中國人壽、國泰

人壽、新光人壽、富邦人壽、元大人壽及全球人壽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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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保險公司依限於 111 年 8 月 5 日下午 5 時前提供報

價。 

(三) 111年 9月 5日召開團險七人小組會議： 

1. 經與會各委員共同研商，訂定底價為每人每月應繳

保費新臺幣 130元整，並決議公開拆封報價後，以

在底價內報價最低者為本案承保公司。 

2. 案經公開拆封 6家保險公司報價單，各公司報價如

下:  

(1)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48元。 

(2)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5元。 

(3)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42元。 

(4)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3元。 

(5)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27元。 

(6)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6元。 

3. 決議由底價內報價最低者－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以每人每月應繳保費新臺幣 103元承保，各

項保障內容大致與 111年度團體保險相同，相異如

下： 

(1)新增意外傷害醫療限額給付 3萬元。 

(2)重大燒燙傷理賠金額為 5萬或 20萬(相同條

件，原理賠金額最高為 12.5萬)。 

(3)意外傷害醫療住院給付由 90日提高為 365日。 

(四) 本案已於 111年 9 月 23日完成簽約，保險相關資料亦

轉知全體會員並於知識館之本會專區公告(路徑:知識

館→職工福利委員會專區→團體保險→112年度) 

決 議：同意追認。 

 

案 由 二：有關本會會員團體保險作業流程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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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投保作業係由團險小組訂定底價後，公開拆封報

價單，以在底價內報價最低者為承保公司。經查該小組

之成立源自 107年度以前，本會團險專案約定書第 11

條規定：「後續擴充期為 2年，於年度契約結束前檢討

成效，契約價金由雙方另議」，爰授權團險小組與保險

公司辦理議價決定續約保費。 

(二) 因 107 年度團險小組與中國人壽辦理議價續約過程中

衍生疑義，爰第 14屆第 7次委員會議決議「為符合市

場機制，避免爭議，刪除約定書中之擴充條款，本會會

員團體保險將每年辦理議價」。 

(三) 本會團險專案約定書自 108 年度刪除優先續保條款，

改採每年公開公平競標制度，近 6年(107~112)每人每

月保費分別為 166 元、159 元、142 元、125 元、110

元、103元，已明顯逐年降低。為簡化作業流程，建議

自 113年度(保險期間:112年 10月 1日至 113年 9月

30 日)起會員團體保險案免予再成立團險小組訂定底

價，逕以公開徵求各保險公司報價，經本會副主任委員

公開拆封後，由報價最低者得標之作業方式。 

決 議：照案通過，自 113年度起會員團體保險案免再成立團 

險小組訂定底價，逕以公開徵求各保險公司報價，經

本會副主任委員公開拆封後，由報價最低者得標，以

簡化作業流程。 

 

案 由 三：中油於市面上推出小油罐車等玩具商品，有關本公司

是否比照設計製作小型水車模型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經查台灣中油與日本 Tomica 玩具公司［台灣總代理麗

嬰國際(股)公司］攜手合作於今(111)年聯名推出「合

金小油罐車、加油站場景組與變形加油站(車)」共 3款

玩具商品(詳附件四)，並於台北中油大樓、中油直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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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各百貨公司及網路平台販售。 

(二) 電洽中油公關服務處表示，該案係由 Tomica 主動邀約

合作，雙方之權利義務依契約執行，內容概略如下： 

1. 合作模式：中油商標授權，Tomica 回饋 6%產量。 

2. 授權年限：３年。 

3. 訂購優惠：售價 65折。 

(三) 該 3款玩具商品，中油公司除作為公關宣導品致贈外，

亦於中油大樓石油探索館販售，同時提供全省直銷服

務中心採限量套組搭配加油方式以進行促銷(例如:憑

中油 111 年 7~8 月份累計滿 2,000 元發票，整組原價

2,340元，優惠價 2,000元)。 

(四) 本公司如有製作水車模型之需求，Tomica 台灣代理商

表示，須先提供水車車型以及開發用途(宣導品或對外

販售)，以利設計企劃及估算相關費用。 

決 議：請行政處與 Tomica 台灣代理商洽談開模成本、數量及 

折扣等細節，再評估本公司宣導經費及各區處宣導品

需求情形，並提下次會議報告。 

 

捌、 臨時動議 

案 由 一：有關專業訓練中心及各單位設置自動販賣機之銷售產 

品收入，建議由各單位職福會收入改列為公司收入。 

決 議：請人資處了解專業訓練中心及各單位設置自動販賣機 

之銷售產品收入如何認列，若法規允許則應認列為職

福會之福利金收入，以增裕職福會財源。 

 

案 由 二：隨著疫情漸趨緩和，專業訓練中心教室及餐廳等場域 

，應致力推廣予外單位租用，以增加公司租金收入。 

決 議：請人資處研議專業訓練中心場域可供舉辦公司內部哪 

些活動，如工會活動、聯合婚宴等，並請工會及各單

位若有需求應多加借用，以確認場域之適用性，再進

一步推廣予外單位租用辦理課程或婚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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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三：現公司新進同仁較多，建議可舉辦公司內部跨區運動 

比賽、趣味競賽等聯誼活動，以增進員工情誼。 

決 議：請人資處召集工會、自來水協會等單位一同討論可舉 

辦之育樂活動，以及研議相關經費來源，以增進員工

情感與向心力。 

 

玖、 散會 
















